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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定价的逻辑
旅游法草案中关于旅游经营的内容，引发各界的争议

最大。其中就有和其他法律、行业法规冲突的问题，也有不
现实的执行操作问题。

零负团费不能只堵不疏

【解读】

解读者：钟晖，环境国旅
总裁;侯作前，浙江大学城市学
院法学教授;曾松，北京华远
国旅董事长

环境国旅总裁钟晖称，
“‘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是
一个不符合逻辑的说法，违背
了市场竞争的原则。这个说
法和《价格法》、《反垄断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有违背。”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法学

教授侯作前称：“对于旅游业
低于成本报价采取全面禁止
和一棍子打死的做法，没有充
分考虑旅游业的实际和个案，
不符合旅游业的竞争机制也
违背了依法行政的比例原则。

北京华远国旅董事长曾
松称，“在旅游的国际市场上，
价格竞争一直都是旅游业竞
争力的表现，大陆地区旅行社
的规模差别很大，是否具有垄
断地位，是否滥用优势地位，
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其实是
需要低价竞争才能进入市场，
不能将低价促销堵死。”旅游
业内人士都知道，规定此条款
目的为了惩治旅游业顽疾“零
负团费”。但是这一条规定，
就能治理零负团费吗？旅游

主管部门强力整顿了十五年，
零负团费不仅没有得到治理，
反而越演越烈。

追究“零负团费”的根源
是什么？根源在于购物和自
费的暴利。旅游业内人士宋
斌认为：旅游局应该配合工
商、物价部门联合执法，共同
打击不法购物点和自费项目
定价。让价格和价值相符，一
元的货品卖不出二十元的卖
价，零负团费自然就无所遁形
了。其次，旅游局和旅游协会
应该做好社会公示工作，从消
费者入手，警示游客合理消
费、打击暴利，让目的地国家
公 布 利 润 合 理 的 自 费 价 格
等。让消费者从不对称信息
获得中走出来，零负团费自然
也就没了市场。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法学院
教授侯作前称，“大陆地区希望
通过禁止低于成本报价进而遏
制零负团费所导致的购物游，
是只堵不疏，没有满足消费者
的合理需求。‘购物游’的产生
原因复杂，不是简单的零负团
费问题，有一定的合理诉求。
例如说，中国大陆游客在海外
购买力惊人，原因是多元的。
国内税收高等原因是导致大
量购物游的原因之一。”

与现实的差距
第五十五条 因未达

到约定人数不能出团的，组
团社可以解除合同，但应当
在下列时限内通知旅游者：
境内旅游至少提前七天，出
境旅游至少提前三十天……

第五十六条：旅游行程
开始前，旅游者可以将包价旅
游合同中自身的权利义务转
让给第三人，旅行社没有正当
理由的不得拒绝，因此增加的
费用由旅游者和第三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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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条 旅行社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招徕、组织、
接待旅游者。

旅行社组织、接待团队旅游不得指定购物场所，不得强迫
或者变相强迫购物，不得安排任何形式的另行付费旅游项目。

发生前款规定情形的，旅游者有权在旅游行程结束后30
日内，要求旅行社承担退货、退还费用的责任，但旅游者所购
商品已损毁、变质或者腐烂的除外。

【解读】

“这是一个不符合实际的规
定。”北京华远国旅董事长曾松
说，“旅行社并不掌握资源，航空
和酒店都是提前订好的。‘旅游行
程开始前’并没有说明具体时间，
很多时候换一个客人名可能导致
整个团体无法出发。涉及到签证
问题，并不是只增加替换人员费
用的问题。只凭主观想象而不接
触社会实践，就无法体现法律的
实事求是精神。”环境国旅总裁钟
晖认为这一条款和《合同法》相违
背。“如果这一条成立，消费者可
以随时随意毁约，将会对旅行社
行业造成毁灭性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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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游”产生原因复杂，不是简单的零负团费问题，有一定合理诉求。


